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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1 月 24 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 209 号公司本部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3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96,026,09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495,933,89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 股) 92,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82.151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150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郎国民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魏宁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付璐璐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黑龙江华电富拉尔基发电厂 2×66 万千瓦“上大压小”热

电联产机组与新能源一体化联营项目投资决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95,000,390 99.9856 899,708 0.0138 33,800 0.0006

B 股 21,200 22.9934 71,000 77.006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495,021,590 99.9845 970,708 0.0149 33,800 0.0006



2.0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92,815,490 99.9519 2,739,308 0.0421 379,100 0.0060

B 股 21,200 22.9934 71,000 77.006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492,836,690 99.9509 2,810,308 0.0432 379,100 0.0059

2.02 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92,952,290 99.9541 2,719,108 0.0418 262,500 0.0041

B 股 21,200 22.9934 71,000 77.006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492,973,490 99.9530 2,790,108 0.0429 262,500 0.0041

2.03 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492,971,890 99.9544 2,840,808 0.0437 121,200 0.0019

B 股 21,200 22.9934 71,000 77.006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492,993,090 99.9533 2,911,808 0.0448 121,200 0.0019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根据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绒绒和王立欢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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